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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街秘〔2024〕45号

关于印发清风街道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和重大火灾隐患清零行动、
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社区：
为深刻吸取淮南市潘集区自建房10.19较大火灾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全市、全区续会精神。街道决定在全街范围内开展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和重大火灾隐患清零行动、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清零行动（以下简称“一整治两清零”行动）。现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全街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2.重大火灾隐患清零行动工作方案；
3.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工作方案。

池州市贵池区清风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年10月28日

附件1：

清风街道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为有效降低和防范重大火灾风险，坚决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减少一般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街道将在全街范围内开展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迅速组织起来，压实压紧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抓实抓细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在全街组织开展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工作，有力有效全面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助力全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整治范围及重点内容
（一）整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自建房、群租房，商场市场、住宅无水小区、“多合一”场所、“九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共娱乐场所、宾馆饭店、高层建筑、养老中心、施工工地、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宗教及文博单位、交通运输企业等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场所。
（二）重点内容：重点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建筑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通道不畅通、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违规动火作业、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超标准违规住人、重点岗位人员责任不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机制不健全、宣传教育不到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三、时间安排及任务分工
（一）整治时间及步骤
自即日起开始至12月31日，分3个阶段进行：
1.即日起至10月31日为集中排查整治阶段。各社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立即组织人员对本辖区本行业本领域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火灾隐患清单（见附表1），强化立行立改。对前期排查发现且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隐患，逐个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逐个落实整改方案、确保火灾隐患整改消除。
2.10月23日至10月31日为街道排查整治阶段。各社区要迅速开展隐患排查，将排查情况及时上报。
3.11月10日-12月31日为巩固提升阶段。总结经验做法，形成制度措施，确保存量隐患清零，增量隐患动态清零。
（二）整治任务分工
1.物管办：重点排查生产经营租住自建房、群租房、“九小场所”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等；建筑施工工地，集中整治临时办公场所、员工住宿场所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等；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住宅小区管理，集中整治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进梯入户、高层住宅无水小区和消防通道违规堵、占问题等突出风险。
2.安委办：加强消防重点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协调，开展宣贯培训，发动各部门开展自查自改，营造浓厚的消防安全排查整治氛围。
3.安委办：重点排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4.卫教办、民政：重点排查学校（学生宿舍）、幼儿园（含接送点）、校外培训机构、养老中心、医院（住院部）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突出风险；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定期检测、维保，是否完好可用。
5.综治办：指导基层公安派出所重点排查“多合一”场所、“九小场所”、群租房等小单位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集中整治违规用火用电、锁闭安全出口等突出风险。
6.安委办：负责督导检查商场、超市、餐饮服务场所和有关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对防火分隔不到位、设施设备损坏、违规住人和餐饮场所燃气消防安全等突出风险进行检查，严厉打击边营业边动火施工作业等行为。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定期检测、维保，是否完好可用。
7.安委办：重点排查交通营业企业（公路、水运等）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8.文旅：重点排查公共娱乐、宾馆饭店、文博单位等场所，集中整治易燃可燃装饰装修、锁闭安全出口、私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风险。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定期检测、维保，是否完好可用。
其他各行业部门按照各自行业管理职责，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负责做好本行业领域内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社区要充分认识当前全街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将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作为当前保安全、促稳定的重要举措，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开展排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将各类火灾隐患“查出来”“改到位”。
（二）严格精准执法。各社区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和省政府《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的消防监管职责，深入排查隐患，严格督促整改。对突出违法行为和重大火灾隐患，要主动联系主管部门。
（三）严肃追责问责。各社区要加强本地、本行业领域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的检查，对行动迟缓、工作不扎实、成效不明显的要重点督导检查。排查整治期间发生火灾伤亡事故的，一律依法从严从重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请各社区将隐患排查整改情况（附表1）于每周三下午下班前报街道。


附表1：
全区秋冬季消防和自建房风险隐患综合整治清单
填报单位：填报人：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镇街
	所属类别
	隐患单位
	
隐患内容
	
整改措施
	
整改进展

	
1
	
	
	
	
	
	

	
2
	
	
	
	
	
	

	
3
	
	
	
	
	
	

	
4
	
	
	
	
	
	

	
5
	
	
	
	
	
	

	
6
	
	
	
	
	
	


注：所属类别根据实际从“商场市场、‘多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共娱乐场所、群租房、宾馆饭店、高层建筑、养老院、施工工地、幼儿园、文物建筑、工矿企业”中选填；

附件2：


重大火灾隐患清零行动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刻吸取淮南市潘集区自建房10.19较大火灾事故教训，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按时按质消除重大火灾隐患，确保安全。
二、整治范围及任务分工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2024年省、市、县（区）挂牌的重大火灾隐患；
2.2024年省、市、县（区）督察、督导、考核反馈的重大火灾隐患；
3.录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系统的重大火灾隐患。各社区要按照监管职责分别摸排开展。
三、工作安排
1.自查自纠。即日起—10月31日，各社区要对本辖区本行业重大火灾隐患进行认真梳理，全面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向街道报送情况表（见附表2）。
2.10月23日至10月31日为排查整治检查阶段。各社区要迅速开展排查，将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上报。
3.巩固提升。11月10日—12月31日，总结经验做法，形成制度措施，确保存量隐患清零，增量隐患动态清零。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各社区要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按时按质完成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并组织验收销号。不能按时整改的必须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申请延期。
（二）请各社区将重大火灾隐患统计表于每周三下午下班前报送街道。


附表2：
重大火灾隐患清零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时间：

	
序号
	
所在属地
	行业主管部门
	企业（单位）名称
	重大火灾隐患描述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

	
	
	
	
	
	
	

	
	
	
	
	
	
	

	
	
	
	
	
	
	

	
	
	
	
	
	
	

	
	
	
	
	
	
	

	
	
	
	
	
	
	

	
	
	
	
	
	
	


填表说明：1.整改完成情况填写：已完成、正在整改；2.备注中填写：重大火灾隐患属于哪种整治范围，即2024年省、市、县（区）挂牌的重大火灾隐患；2024年省、市、县（区）督导、考核反馈的重大火灾隐患；录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系统的重大火灾。

附件3：


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刻吸取淮南市潘集区自建房10.19较大火灾事故教训，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按时按质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确保安全。
二、整治范围
（一）重点整治行业领域：
物管办负责自建房、群租房、城镇燃气领域；安委办负责大型商业综合体；民政负责养老中心、老人食堂等；卫教办负责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医疗卫生机构；其它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自行业领域。
（二）整治范围：
1.2024年省、市、区督察、督导、考核反馈的但尚未完成整改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包括消防隐患）；
2.市、区监管部门和属地政府已经发现并督促企业整改，但尚未完成整改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包括消防隐患）；
3.已录入各级业务监管系统的，但尚未销号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三、工作安排
1.自查自纠。即日起—10月31日，各社区要对本辖区本行业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进行认真梳理，全面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向街道报送情况表（见附表3）。
2.10月23日至10月31日为隐患排查检查阶段。各社区要迅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3.巩固提升。11月10日—12月31日，总结经验做法，形成制度措施，确保存量隐患清零，增量隐患动态清零。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各社区要督促指导本辖区生产经营单位按时按质完成安全隐患整改，并组织验收销号。不能按时整改的必须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
（二）请各社区将工作推进情况于每周三下午下班前报街道。
附表：
长期未整改安全隐患清零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时间：

	
序号
	
所在属地
	行业主管部门
	企业（单位）名称
	安全隐患描述
	
未整改原因
	
备注

	
	
	
	
	
	
	

	
	
	
	
	
	
	

	
	
	
	
	
	
	

	
	
	
	
	
	
	

	
	
	
	
	
	
	

	
	
	
	
	
	
	

	
	
	
	
	
	
	

	
	
	
	
	
	
	


填表说明：未整改原因：请如实填写

